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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 2010 年 11 月至今，「愛國陣營」報紙對學界幾位同事攻擊忙得不亦樂乎。先是

對成名的密集式攻擊，然後，隨著 11 月 29 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鍾

庭耀的民調「不科學」和「不合邏輯」後，愛國報章又興起新一輪、更大規模的攻勢，

而且打擊面甚大，針對公民黨一些學界成員，甚至素來被視為較溫和的評論員蔡子強。

這些連番攻擊，用語極端尖刻且次數頻密，以至大家都覺得言論的寒冬已至。不過，我

們大學教育關注組同人倒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，讓社會大眾以至學術界思考一下言

論自由、學術自由究竟界限在哪裡，又再深入一點去探討學者的不同身份和社會對他們

的包容度等等。97 年至今已十多年，社會上有「慶回歸」和對「懼回歸」兩派，但兩

派從來都沒有好好地溝通。今天正好藉著新一輪的矛盾出現，整理和討論一下大家對自

由的界限和底線的看法，也未嘗不是好事。 

 

 我們覺得，當前最重要的事，是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，容讓持有不同意見

的人—不論是知識分子也好、普羅大眾也好—可以清晰而無懼地表達意見，也可以盡量

用情用理說服人。我們堅持這個空間是要文明的，因為一個暴力的（語言上或實際的）

空間不容許手無寸鐵、無權無勢者參與，所以不會是公共的，而且暴力舉止對人性尊嚴

是一種侮辱。 

 

此外，我們相信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不會無端出現，也不是通過立法和執法手段建

立的，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實驗和實踐中摸索出來。今天的矛盾，正好給我們提供這樣一

個實踐的機會。 

 

 要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，首要的事，就是避免使用暴力。為什麼《大公報》

和《文匯報》批評成名和鍾庭耀的文章惹人反感？原因就在於裡面太多語言暴力和人身

攻擊，包括：「師德敗壞」、「無良政客」、「招搖撞騙」、「奸狡小人」、「無良秀才」、「沒

有學術修養…的假民調專家」、「蠢民調」、「政治騙子」、「獻媚（洋）主子」、「數典忘祖」

等。這些惡劣的言詞固然無助於討論和溝通，而且更會令矛盾和互不理解的情況加劇。 

 

 同理，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也容不下威脅。例如，劉夢熊的文章（2011.11.5）提議

科大校董會要考慮「不容許這樣的所謂教授（指成名）繼續誤人子弟」。雖然劉夢熊這

些話大概不會對科大校董會產生很大影響，但因為其中暗藏威脅，目的是要使當事人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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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恐懼，所以很不文明，對建立開放、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，以至公共社會大為不利。 

 

 此外，我們若要在公共討論中提出某些嚴重指控時，一定要十分小心，而且要提供

充份的理據或證據。這幾個月來大公、文匯對成名和鍾庭耀（尤其是後者）提出的指控，

包括說他們為對中國不友善的「西方」陣營服務、「搞港獨」、分裂國家等。此外，有幾

篇文章亦引用港大民調中心的章則來說明他們的民調都是被「黑金政治操縱」等等。這

些論據粗疏、證據不足、但又極端嚴重的指控，實在不應該隨便在大眾媒體上亂投。首

當其衝的被指控者固然不好受，但更長遠的影響，是破壞社會文明討論空間，使良好的、

高質素的討論氣氛無從建立。 

 

 不過，大公、文匯以及郝鐵川的文章也有具建設性的一面。在反駁一些人士和科大

學生的批評時，他們提出學術自由界限的問題：學者在社會上發表意見，難道別人，包

括高官，不能批評嗎？ 

 

 關於高官是否可以批評學者的問題，我們可以參考幾年前政府就著「教院風波」調

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司法覆核後，夏正民法官在 2009年3月發表的判詞。判詞發表後，

我們三人—就是今天台上的馬樹人、杜耀明和我—有感社會輿論和涉案的一些當事人誤

讀其意思，所以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澄清。當時我們是這樣寫的：「夏正民法官重

申高官直接向學者申明政府的觀點，並無不妥，而學者因此改變看法也不成問題，理由

是參與自由討論就必須接受意見交鋒過後的結果。換言之，夏正民法官重申了高官言論

自由的權利：只要官員不是出言恫嚇，以堵塞言論，學者就不妨奉陪到底，痛陳利弊，

據理力爭。」 

 

把夏正民法官的意思引申到郝鐵川批評鍾庭耀這事，我們仍然堅持當日的說法：郝

部長提出他對鍾庭耀民調的見解並無不妥，問題出於他在發表意見後，「愛國報紙」立

刻出現連篇累牘的指罵鍾庭耀的文章。（2 月 3 日信報余錦賢算過，自 11 月底至今有 70

多篇）。這情況很難說服大家說，這只是郝部長和鍾博士之間的客觀討論。 

 

當然，單看郝鐵川的批評，的確是沒有使用語言暴力，那又是否可以接受呢？很多

學界中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，原因是郝部長是中央政府大員，是統治者、國家機器的

一部分，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作出批評，其實就是挾著國家權力來干預學術研究。那麼是

否在任何情況下，官員都不可以向學者（或任何人）作出批評呢？ 

 

我想這裡要看提出批評時的態度。如果郝部長心平氣和地提出他的意見、或表示願

意與鍾博士交流，那我們想是沒有問題的。甚至，郝部長可以效法特區政府的官員，投

稿到本地報章提出他的意見，那麼我們想鍾博士也會樂意與他研究、切磋。 

 

夏正民法官的判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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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這點，我們可以參考當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。判詞第 75 和 76 段是這樣寫的： 

「高官私下與學者交流，強調政府的觀點，甚至與學者辯論，以期改變其意見，我們不

覺得有不妥。這是自由辯論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一位高級公共行政人員私下直接批評學者

就任何問題已發表的意見，此舉本身並無觸犯（基本法）137 條，或干預學者的表達自

由。」（作者中譯）更重要的是，夏正民判詞強調高官提出批評時， 「情景最重要」（原

文：Context is everything）（第 71 段）。高官的說話是否構成對學術或表達自由的威脅，

要看說話的情景。郝部長作出批評後翌日開始，《大公報》、《文匯報》就開展了鋪天蓋

地的謾罵，到近 3 個月後的今天還未終止，這情景所構成的嚴重威脅顯而易見。 

  

 不過，歸根究底，學界對郝部長的批評反應如斯大，原因其實在於中聯辦作為中央

集權的符號，實在太深入人心。假如中國不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而是一個有民選議會

或影子政府的國度，我想國家要員偶然在媒體上發表針對某些學者或公民的言論，只要

不是人身攻擊或無理的指控，那是沒有問題的。問題就是在於中聯辦這個符號實在太嚇

人了：它背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，而這個政府多年來都不容許異見聲音。遠至反右、

文革，近至劉曉波、陳光誠、趙連海等人被打壓、監禁等，在在都令人不寒而慄。因此，

對香港人來說，中聯辦難免有集權、高壓、不自由等等不愉快的聯想。所以其官員對個

別人發出批評，再加上緊隨的文字暴力攻勢，難免令人覺得這就是一場中央要員打壓學

者的事件。若中聯辦官員認為香港學界在這方面是有所誤會，那麼我們希望他們能盡快

作出澄清。 

 

 近日種種事件顯示，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確實十分迫切。這個空間建築於

一些根本價值上面，包括對人的尊重，以及對情和理的關顧；簡言之，就是人文的價值。

至於對知識份子而言（無論是大學以內或是以外的），我覺得社會有權對他們提出更高

的要求。因著他們獨有的訓練，知識份子擁有一種洞悉社會或文化現象的批判能力；而

這種批判能力，應該用於揭露現存的結構不公、解除或至少減輕受壓迫者的痛苦、以及

提出一個更好的生活安排的可能。可以說，知識份子對權力不公是很敏感的，因此他們

的選擇理應是很清楚的。用村上春樹簡潔的話：「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

雞蛋，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」。 

   

 

   

   

 


